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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劝导
一公司结清20人劳务报酬

6月19日，两名农民工代表梁某、田某来到乐东综治中心诉称，他们
20人在某公司务工，工作完成后，按照原本约定5月20日发放剩余劳务
报酬10万余元，但某公司未按约定发放工资，多次催讨工资未果，希望
能尽快帮助处理，追回被拖欠的劳动报酬。

乐东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受理后，立即电话联系某公司主要负责人何
某核实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何某表示情况属实，但因公司债务较多需
延迟发放劳务报酬。了解基本情况后，乐东综治中心联合人社局、法院
等常驻部门调解该矛盾纠纷，对何某进行耐心劝导，并释明农民工工资
收入涉及民生问题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重后果，应优先予以解决，不
能因公司债务较多而不予支付劳务报酬。经过多次劝导后，何某态度开
始转变，认识到按时支付农民工劳务报酬的重要性，表示一周内会将所
欠劳务报酬支付给梁某等20人。在乐东综治中心统筹组织及人社、法
院等部门协同调解下，该公司终于于6月23日将劳务报酬全部结清。
至此，此件拖欠农民工劳务报酬在各常驻单位入驻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得
以成功调解。

释法明理
派驻法官化解退款纠纷

6月17日，当事人王某来到乐东综治中心引导受理区反映诉求称：
因某公司未按合同日期按时履行约定事宜，他多次与公司负责人陈某沟
通协商退款事宜，陈某也同意退款，但总以各种理由拖延，至今仍未退
款。王某请求乐东综治中心协调让某公司退款4万元。

乐东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受理后，经了解，王某于2024年10月13日
与某公司签订协议，租期 2年（2024 年 11月 15日至 2026 年 11月 14
日），租金2万元/年，一次性交2年，合作年限最少2年，用于消费品售
卖。王某分别在2024年5月9日、2024年10月13日两次通过微信转账
支付给某公司2万元，共计4万元。但某公司未按合同日期按时交付，
王某多次与公司负责人陈某沟通协商退款事宜，陈某也同意退款，但总
以各种理由拖延，至今仍未退款。乐东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了解基本情况
后，立即组织常驻单位乐东法院的派驻法官开展调解，经过法官释法明
理，陈某同意将4万元退还给王某，并签订司法确认申请书和调解协议
书，该矛盾纠纷调解成功。

联合调解
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当事人和解

6月10日，申请人李某梅到乐东综治中心诉称，她通过老乡介绍认
识林某文，在林某文的介绍下认识林某芬。后李某梅于今年3月21日
与林某芬签订6年的土地租赁合同（租金一年一付），面积共27亩，总计
支付130500元。合同签好后，李某梅准备动用土地时，当地多名村民阻
挠告知其该地为农田不可作为养殖用途使用，镇政府也告知是基本农
田，无法进行养殖。李某梅便要求林某芬退还租金100500元；林某文退
还中介费3万元，但在李某梅多次催促下，林某芬依然不肯退还租金。

乐东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受理后立即指派属地镇进行核实处理，经过
镇干部、村干部、网格员的耐心调解，最终退还李某梅剩余钱款，并签订
和解协议，矛盾纠纷调处成功。

倾听诉求
妥善化解欠薪纠纷

6月12日，讨薪未果的钱某等十几名工人来到乐东莺歌海镇综治中
心、司法所反映情况、寻求帮助。

据了解，2024年11月22日，三亚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雇佣钱某等
十几名工人到湖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的国能乐东100MW农光
互补光伏发电一期务工，于今年4月25日务工完成。工期结束后，经核
算，三亚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尚拖欠钱某等十几名工人共计392692元
的工钱未支付。

6月11日，镇综治中心、司法所工作人员接到派出所民警通知称，有
十几名工人在国能乐东光伏工程地讨薪，希望综治中心、司法所能够帮
忙解决。接到通知后，镇综治中心、司法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到
达现场后，工作人员和民警一边安抚工人的情绪，防止矛盾进一步激
化；一边详细询问双方事情经过，全面了解事件来龙去脉。

为从根本上化解矛盾，镇综治中心、司法所工作人员将工人召集
在一起，开展现场调解。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耐心倾听双方诉求，从
情、理、法多角度入手，由于三亚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在
现场，通过电话向其法定代表人龚某东阐明拖欠工人工钱的违法性和
严重后果，同时也劝导工人要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经过耐心
沟通与不懈努力，虽然用工方当场不能支付拖欠的工人工钱，但是龚
某东表示不再躲避工人债务问题，会积极和发包公司沟通想办法支付
工人工钱，并约定时间到综治中心、司法所调解解决问题。

6月 16日，三方到镇综治中心、司法所，经过多轮协商，三方最终
达成调解协议：湖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诺于7月20日前代付给三
亚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286252.19元，用以支付工人工钱；三亚某劳务
服务有限公司承诺于7月20日之前出资106439.81元付清剩下的工人
工钱。至此，一起关乎务工人员切身利益的纠纷得以妥善化解。

（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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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黎族自治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以下简称乐东综治中心）于今年 6 月 6 日开始
实体化运行，已实现“有牌子、有场所、有力量、有机制、有效果”的“五有”目标，确保

群众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着力打造法律服务“便利店”、信访诉
求“直通车”、矛盾纠纷“终点站”。

乐东综治中心重新选址进行装修和购置电脑、打印机、复印机、办公桌椅等设备设施，设立
引导受理区和矛盾纠纷调处、指挥调度、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公共法律服务、心理
咨询、民政服务等功能区，制定乐东综治中心入驻部门工作职责、矛盾纠纷受理流程、轮驻部
门值班制度、入驻人员管理机制、研判预警机制、协调调度机制、督办问责机制、首接首办机
制、分类处置机制。在人员与部门配置上，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信访局、人社局等为
常驻单位，生态环境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轮驻，其他涉及事项部门随驻，确保全方位、高
效能解决群众诉求。

自实体化运行以来，乐东综治中心优势显著，群众解决矛盾纠纷无需费用，且能就近办理，
真正实现“只进一扇门，少跑路”。依托专业力量依法调解，保障法律服务质量，调解过程不伤
和气，加之多部门联动服务，有效缩短矛盾化解时长。目前，已累计登记受理 30 起矛盾纠纷，
其中办结 27 起、正在办理 3 起，转办 4 起；接待群众咨询 66 人次，均给予一一解答，得到群众的
一致好评和认可。

乐东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韵调研指导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建设工作。

乐东综治中心常驻单位工作人员接待诉求群众。

群众诉求得到调解后在乐东综治中心签订司法确认书。

乐东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接待来访群众。


